
臺北市政府 93.11.03.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五０四五四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代　理　人　○○○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建築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三年二月四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三三

０三二八五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安區○○○路○○段○○號○○樓建築物，領有原處分機關核發之

六六使字第 xxxx號使用執照，由平面圖所示其原核准用途為「汽車升降臺」，供汽車昇降平

臺使用。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派員至現場勘查，發現系爭建築物有汽車昇

降平臺封閉，及未經許可擅自變更供「○○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簡稱現代○○

公司）經營化粧品買賣業務使用等情事，乃以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二五四

五二四一００號函通知所有權人即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前改善，並依該址原核准用

途使用或補辦手續。嗣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再次派員至現場勘查，發現訴願

人逾期迄未改善，乃審認訴願人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依同法第九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以九十三年二月四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三三０三二八五００號函處訴願人新

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前改善或補辦手續，該函於九十三年二月六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三月五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四月七日補正

訴願程序，五月十七日、六月八日及十月二十八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及訴願資料，並據原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依建築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建築之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惟查本府業依行

　　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及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規定，以九十三年二月二日府工建

　　字第０九三０三六二四００一號公告，將建築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原處分機關辦

　　理，合先敘明。

二、按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

　　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



　　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第七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第九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

　　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

　　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

　　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二、未依第七十七

　　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篇第六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左列規定：一、車道

　　之寬度：（一）單車道寬度應為三．五公尺以上。（二）雙車道寬度應為五．五公尺以

　　上。......」

　　本府工務局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三條第十七項規定：「......三、本局

　　處理違反本法之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

│項│違反事件│法　條│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裁罰│

│次│　　　　│依　據│或其他處罰　　　　　　　　　　　│對象│

│　│　　　　│　　　├────┬───┬───┬───┤　　│

│　│　　　　│　　　│分　　類│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

├─┼────┼───┼────┼───┼───┼───┼──┤

│７│未維護建│笫九十│Ａ１、Ｂ│處六萬│處十二│屆期拒│建築│

│１│築物合法│一條第│１、Ｂ２│元罰鍰│萬元罰│不改善│物所│

│　│使用與其│一項（│（樓地板│，並限│鍰，並│或補辦│有權│

│　│構造及設│第二款│面積未達│期改善│限期改│手續而│人、│

│　│備安全者│）　　│二千平方│或補辦│善或補│繼續使│使用│

│　│。（含防│　　　│公尺者）│手續。│辦手續│用者，│人。│

│　│火區劃之│　　　│......等│　　　│。　　│執行停│　　│

│　│防火門設│　　　│類組。　│　　　│　　　│止供水│　　│

│　│栓、上鎖│　　　│　　　　│　　　│　　　│供電處│　　│

│　│或於逃生│　　　│　　　　│　　　│　　　│分。　│　　│

│　│避難動線│　　　│　　　　│　　　│　　　│　　　│　　│

│　│堆置雜物│　　　│　　　　│　　　│　　　│　　　│　　│

│　│）。　　│　　　│　　　　│　　　│　　　│　　　│　　│

└─┴────┴───┴────┴───┴───┴───┴──┘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雖試著透過郵電請建築師辦理變更設計手續，但缺少相關資料。想要重新申請

　　　，又因在臺人員○○○在國外處理事情，及所須證件鎖在保險箱，而無法請人代辦，

　　　請求寬延補辦手續之期限。系爭汽車昇降平臺位於本市○○○路○○段○○號，因捷

　　　運○○線○○○○站與○○○○站之間第○○號地下街出口，係緊臨該汽車昇降平臺

　　　出入車道興建，汽車無法自馬路轉入該升降平臺，已失去原設計之目的。訴願人將系

　　　爭汽車昇降平臺空置，並未違法，案外人現代○○公司在○○號兩旁及後方經營化粧

　　　品買賣業務，有時會佔用到後方角落，就像臨時攤販佔用騎樓。訴願未將七十二號出

　　　租，縱有違規，亦應由現代○○公司負責，原處分機關顯有誤解。

（二）系爭汽車升降平臺已使用二十七年，逾安全使用年限，且有多處銹蝕。訴願人雖願意

　　　更換昇降梯，惟因捷運出口擋道，即使更換新昇降機，汽車仍無法自馬路轉入升降平

　　　臺，徒然浪費時間與資源。又系爭汽車昇降平臺同時也是通道，沒有汽車昇降時應停

　　　在一樓，在捷運出口擋道問題未解決前，考量設備安全，暫時將該汽車昇降平臺封閉

　　　，也是不得已的做法，應未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原處分機關認為捷運

　　　出口擋道與汽車昇降平臺封閉是兩碼事，有失公允。又新昇降機可能無法配合舊大樓

　　　結構，除非在地下樓地板挖出數十公分之機坑，但樓地板沒那麼厚，且板下方為泥漿

　　　，可能影響大樓結構安全，廠商因此不敢施工。

（三）原處分機關將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二五四五二四一００號函郵寄至

　　　本市○○○路○○段○○號，惟訴願人並不在該址，致該函被退回。嗣以電話聯絡訴

　　　願人之代理人○○○，訴願人遲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收到該函，自九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扣除元旦假期和週末假日，僅有十五個工作

　　　天實在太短，且施工可能影響大樓的結構安全。訴願人難以甘服，請求撤銷原處分。

四、卷查訴願人所有本市大安區○○○路○○段○○號○○樓建築物，領有原處分機關核發

　　之六六使字第 xxxx號使用執照，由平面圖所示其原核准用途為「汽車升降臺」，供汽車

　　昇降平臺使用。經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派員至現場勘查，發現系爭建

　　築物有汽車昇降平臺封閉，及未經許可擅自變更供現代○○公司經營化粧品買賣業務使

　　用等情事，乃以九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二五四五二四一００號函通知所

　　有權人即訴願人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前改善，並依該址原核准用途使用或補辦手續；

　　嗣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再次派員至現場勘查，發現訴願人逾期迄未改善

　　，此有原處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存根、核准圖說、地政整合資料庫等影本資料及現場

　　採證照片五幀附卷可稽。是訴願人未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等違章事

　　實，洵堪認定。

五、至訴願主張因缺少相關資料及代理人身在國外處理事情，無法代辦相關手續，及訴願人

　　並未將系爭建築物出租予現代○○公司，縱有違規應由該公司負責等節。查依首揭建築



　　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等規定，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

　　停車空間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又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

　　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復按司法院釋字第二七五號解釋意旨，

　　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僅須違反禁止規定或作為義務，而不以發

　　生損害或危險為其要件者，即推定為有過失。本件訴願人為系爭建築物之所有權人，即

　　負有維護系爭建築物之汽車昇降平臺正常使用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其擅自將系爭建築物

　　左右兩側分界（戶）牆拆除，並拆除汽車昇降機及封閉機坑，即屬違反作為義務，而應

　　推定為有過失，自應依上開建築法規定予以處罰。前述缺少相關資料等事由，核與其維

　　護建築物合法使用之義務無涉，自不得據以免責；又訴願人縱未將系爭建築物出租予現

　　代○○公司，並不影響本件違章事實之認定，是訴願人前述主張，尚難採據。

六、又訴願主張系爭建築物之汽車昇降平臺，因捷運南港線○○○站與○○○○站之間出口

　　擋道，汽車無法自馬路轉入，考量設備安全而將汽車昇降平臺封閉乙節。查依原處分機

　　關訴願答辯書理由三之（三）所載：「捷運出口擋道部分：系爭建築物七十二臨七十四

　　號間騎樓外之紅磚人行道雖有捷運出口，惟並無訴願人所稱汽車無法自馬路駛入使用昇

　　降機械設備，使該汽車昇降機喪失其原設計功能。又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六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左列規定：一、車道

　　之寬度：（一）單車道寬度應為三．五公尺以上......』依本局人員現場測量結果，現

　　場車道寬度約三．六公尺左右，此有現場照片......可稽，是以確無訴願人所稱有捷運

　　出口擋道情形，故捷運出口並無影響或阻擋原核准用途之正常使用可言......」是前述

　　主張，核與事實不符，亦難憑採。另訴願主張汽車昇降機老舊致無法配合改善及其遲至

　　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收到原處分機關之通知函，改善期限過於短促乙節，經查本

　　件訴願人違反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義務，已如前述，且依原處分

　　機關訴願答辯書理由三所載：「......　限期改善部分......惟查自九十二年十二月三

　　十日（訴願人之受僱人收受上開公文之次日起）至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局通知改善

　　期限）期間，訴願人並未有任何進行改善施工情況或向本局提具正當理由之改善計畫，

　　且系爭建築物迄今使用現場情況仍供『現代○○國際美容公司○○分公司』作為經營化

　　妝品買賣業務同一營業單元使用，此有本局九十三年四月五日所攝四幀照片可稽......

　　，顯見訴願人迄未有任何積極改善之作為與表現。......�汽車昇降機老舊致無法配合

　　改善部分：本局業以......函......請訴願人『再洽專業廠商及專業技師、建築師，就

　　施工技術與建築物構造安全尋求可行性之改善方式......』惟訴願人迄今仍未有任何配

　　合改善之作為......」則訴願人迄未有積極改善或補辦手續之作為，是前述主張，顯屬

　　卸責之詞，委無足採。從而，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違反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並衡酌違規情節，依同法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及本府工務局處理違反建築法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第三條第十七項等規定，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新臺幣六萬元罰鍰，並限期

　　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前改善或補辦手續，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一　月　　 三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